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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體 育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政府補助收入) 

 

中華民國 106 年    月至   年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105 年度「學海築夢計畫」

-教育部補助 

4/23~4/29 至美國訪視學生差旅費 85.6  

合計 85.6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變

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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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體 育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出訪德國科隆體育大學交流

活動 

高俊雄.范姜昕辰.張嘉澤 2/4~2/14

出訪德國科隆體育大學 

                     

185.1  
  

出訪匈牙利體育大學交流活

動 

黃啟煌副校長出訪匈牙利體育大

學(5/16~5/20) 

                      
70.5  

  

102 年結案國科會計畫結餘

款-赴日本鹿屋體育大學協

助棒球隊檢測計畫 

湯文慈教授 2/26~3/2 赴日本鹿屋

體育大學協助棒球隊檢測 

                      
21.4  

  

103 年結案國科會計畫結餘

款-赴日本鹿屋體育大學協

助棒球隊檢測計畫 

湯文慈教授 2/26~3/2 赴日本鹿屋

體育大學協助棒球隊檢測 

                      
12.9  

  

103 年結案建教合作計畫行

政管理費-競教所-赴日本鹿

屋體育大學協助棒球隊檢測

湯文慈教授 2/26~3/2 赴日本鹿屋

體育大學協助棒球隊檢測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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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106 年因公出國補助款-回訪

韓體大參加 40 週年校慶交

流計畫 

黃永旺副校長及李再立主秘

3/16-3/18回訪韓體大參加 40週年

校慶 

                      
21.3  

  

管理學院在職專班結餘款-

國際電腦資訊發展研討會 

王凱立老師 3/20~3/23至法國巴黎

參加國際電腦資訊發展研討會 

                       

5.5  
  

105 年度學海築夢計畫配合

款(105C041 之配合款)-美國

訪視學生交流計畫 

李再立 4/23~4/29至美國訪視學生

差旅費 C200166.A200205 

                      

17.1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盂肱

關節內旋活動度缺損對軀幹

在投擲時產生的代償影響-

鄭世忠 

鄭世忠 5/13~5/21參加匈牙利體育

大學體育與創新研討會 

                      

70.0  
  

合計 415.6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變

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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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體 育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政府補助收入) 

 

中華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無 

 

 
 

 

 
 

 

合計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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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體 育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無 

 

 
 

 

 
 

 

合計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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